


《工廠及工業經營（保護眼睛）規例簡介（第 2009 年 版）》更正對照表 

（2023 年 12 月 20 日） 

項目 節 現行版本 修訂 
1 6 罪行及罰則 

 
6.1 本規例所適用的任何工業

經營的東主，違反第 5、6
或 7 條的任何條文，即屬

犯法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罰

款$50,000。 
 
6.2 任何人士違反第 8 條的任

何條文，即屬犯法，一經

定罪，可處罰款$10,000。 
 

罪行及罰則 
 
6.1 任何工業經營的東主違反第

5、6 或 7 條，即屬犯罪，一

經定罪，可處第 6 級罰款

（現為 100,000 元）。 
 
6.2 任何人違反第 8 條，即屬犯

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5 級

罰款（現為 50,000 元）。 

 

— 完 — 

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